委托提取住房公积金冲还贷款协议

                                   协议编号：    年第  号
    甲方：邢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管理部
    乙方（借款人）：
    丙方（借款人配偶）：
    为进一步方便职工偿还公积金贷款，减轻职工还贷压力，提高服务效能，邢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办了“委托提取住房公积金冲还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以下简称按月冲还贷）。为保障各方权益，甲乙丙三方就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按月冲还贷方式。乙方、丙方自愿委托甲方按照有关规定从乙方、丙方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中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直接冲还乙方当月应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及罚息。

    二、按月冲还贷条件。乙方、丙方住房公积金账户状态正常，正常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正常。

    三、按月冲还贷时间。按月冲还贷时间为借款合同约定的每月贷款还款日（遇节假日顺延）。

四、按月冲还贷原则及账户。在约定每月贷款还款日，甲方首先从乙方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中提取相应金额冲还当月应还贷款金额；乙方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低于应还贷款金额时，在丙方住房公积金账户中提取相应金额冲还当月应还贷款金额；丙方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低于应还贷款金额时，在乙方与甲方约定的银行还款账户中扣划当月应还贷款金额。

乙方委托提取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为：

单位名称：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丙方委托提取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为：

单位名称：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乙方与甲方约定的银行还款账户为：

姓名：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五、每月按月冲还贷时间前，乙方、丙方应确保公积金账户余额或乙方与甲方约定银行还款账户有足额资金用于偿还当月住房公积金贷款应还款金额。乙方、丙方应主动查询各自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及约定银行还款账户余额，如发现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足，乙方、丙方应及时足额补充约定银行还款账户资金用于还款。如若发生逾期，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条款办理。

六、按月冲还贷期间，乙方、丙方如有单位变动、婚姻关系变动等情况，应及时到甲方办理变更或解除手续。否则，造成损失由乙方、丙方承担。

    七、按月冲还贷期间，乙方、丙方不能再办理还贷提取、销户提取和公积金质押担保。

八、因甲方原因不能按月冲还贷的，甲方要及时通知乙方、丙方自行还款。

    九、因各种原因造成按月冲还贷不成功的，均不免除乙方、丙方还贷责任。

    十、本委托协议期限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乙方还清全部贷款本息为止。

十一、未尽事宜，按借款合同约定办理。
十二、本协议一式叁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每份均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公章）:         乙方（签字）：          丙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